
（附表一）取得人之個別資料 
 

取 得 人 姓 名 
或 公 司 名 稱 

 

身 分 證 號 碼 
或 統 一 編 號 

 

住所或所在地  

負 責 人  

註：本表格可由各共同取得人分別填列，或共同填列一張。 
 
一、申報人已依規定填具申報書，並檢具相關附件。 
二、本次申報事項及相關附件無虛偽或隱匿情事。 
三、共同取得人中有單獨取得被取得股份之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超過百分之十

者，應依證券交易法第二十二條之二及第二十五條規定辦理申報。 
四、申報事項有所變動或新增共同取得人者，而須依證券交易法第四十三條之一

第一項規定申報者，由發生變動及新增之該共同取得人代全體申報。 
 

 
 
 
 
 
 
取得人簽章： 

取得人如為法人，加蓋負責人印鑑 
 

                                    聯絡人及聯絡電話： 


